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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優良的工程品質是我國人民對於營造業發展的共同期待，

安全的作業環境更是每位雇主對於勞工最基本的照顧，

本會聲明如附件，請查照 

說  明： 

        鑑於營造工安事故頻頻發生，建築師與營造廠的分工大

眾顯難深入了解，建議各界關注並討論制度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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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建築師公會『針對近年來建築工程施工中發生工安事件檢討責任歸屬』聲明文 

聲明內容： 

    優良的工程品質是我國人民對於營造業發展的共同期待，安全的作業環境更是每位雇主對於勞

工最基本的照顧，鑑於營造工安事故頻頻發生，建築師與營造廠的分工大眾顯難深入了解，本會聲

明如下： 

 

壹、建築師法於民國 73年修正建築師法第 18條(第三章開業建築師之業務及責任)，當時修法已明

確劃分建築師與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的責任(附件 1：建築師法 73年第 18條修正理由及比較

表)，另據內政部 113年 3月 21日內授國建管字第 1130802670號函(附件 2)揭示，建築工程施

工過程之施工方法及施工安全屬營造業設置之專任工程人員負責。 

貳、據建築師法第 18條敘明，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築物監造內涵，顯見已刪除修法前建築師受委託

辦理建築物監造時仍須受委託辦理檢驗建築材料之數量及強度、指導施工方法及檢查施工安全

等內容。 

參、營造業法立法旨亦在該法第 1條(附件 3營造業法)明定為提高營造業技術水準，確保營繕工程

施工品質，促進營造業健全發展，增進公共福祉。因此民國 73年修法後建築師監造應僅對建築

材料的規格及品質負責查核，而工程之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安全則由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負

責。 

肆、建築師法及營造業法已明確對於監造建築師、專任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確立分工及責任，諸

如：建築師法第 18條及營造業法第 1條、第 3條第 9項、第 3條第 10項(附件 3營造業法)，

依營造業法第 34條及第 35條更明立專任工程人員於工程施工之責任，亦落實於施工勘驗 B14-

2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分申報表及 B14-3建築物監造(監督、查核)報告表註 6(附件 4)，呼籲主

管建築機關應依法行政並據營造業法第 34條及第 61條第 1項(附件 3營造業法)對負責施工技

術指導及施工安全之專任工程人員卓處而非監造建築師，回歸我國對於工程品質期待與營造產

業健全發展，以達增進公共福祉之目的；並建請依建築法第 58條(附件 5)請主管建築機關應依

法，對於建築物在施工中，危害公共安全者及妨礙公共交通者，得隨時加以勘驗之行政機制。 

伍、對於機關未能參考張景堯建築師公文 113年 3月 12日 1130312字堯皇字第 012號函，撤銷該案

之裁處，本會表達甚感遺憾！至於專任工程人員因法律見解不同(如被視為營造廠員工)，所以

罰不及該員，本會認為這是法律與認知很大漏洞，易造成借牌文化猖狂，公共安全重大疏漏，

建議各界關注並討論制度之完善。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3 月 2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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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建築師法 73年第 18條修正理由及比較表 

總統府 73.11.28 總統

令修正公布，沿用至

今 

現行條文 

73年修法前條文 說明 

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

築物監造時，應遵守

左列各款之規定： 

建築師受委託辦理建

築物監造時，應遵守

左列各款之規定： 

 

一、監督營造業依照

前條設計之圖說施

工。 

一、監督營造業依照

前條設計之圖說施

工。 

未變動 

二、遵守建築法令所

規定監造人應辦事

項。 

二、遵守建築法令所

規定監造人應辦事

項。 

未變動 

三、查核建築材料之

規格及品質。 

三、檢驗建築材料之

品質、數量及強度。 

建築工程所需材料種

類繁多，建築師僅能

對建築材料之規格及

品質負查核之責，爰

將第三款文字修正，

以期明確。 

四、其他約定之監造

事項。 

四、指導施工方法。 原條文第四款及第五

款規定之指導施工方

法，檢查施工安全依

建築法第十五條規定

應由營造業設置之專

任工程人員負責，爰

予刪除。 

五、檢查施工安全。 原條文第四款及第五

款規定之指導施工方

法，檢查施工安全依

建築法第十五條規定

應由營造業設置之專

任工程人員負責，爰

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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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3年 3月 21日內授國建管字第 113080267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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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營造業法 

營造業法第 1 條 

為提高營造業技術水準，確保營繕工程施工品質，促進營造業健全發展，增進公共福祉，特

制定本法。 

 

營造業法第 3 條第 9 項及第 10 項 

本法用語定義如下： 

九、專任工程人員：係指受聘於營造業之技師或建築師，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施工技術指導及施工

安全之人員。其為技師者，應稱主任技師；其為建築師者，應稱主任建築師。 

十、工地主任：係指受聘於營造業，擔任其所承攬工程之工地事務及施工管理之人員。 

 

營造業法第 34 條 

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應為繼續性之從業人員，不得為定期契約勞工，並不得兼任其他綜合營造

業、專業營造業之業務或職務。但本法第六十六條第四項，不在此限。 

營造業負責人知其專任工程人員有違反前項規定之情事者，應通知其專任工程人員限期就兼任工

作、業務辦理辭任；屆期未辭任者，應予解任。 

 

營造業法第 35 條 

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下列工作： 

一、查核施工計畫書，並於認可後簽名或蓋章。 

二、於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 

三、督察按圖施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四、依工地主任之通報，處理工地緊急異常狀況。 

五、查驗工程時到場說明，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 

六、營繕工程必須勘驗部分赴現場履勘，並於申報勘驗文件簽名或蓋章。 

七、主管機關勘驗工程時，在場說明，並於相關文件簽名或蓋章。 

八、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營造業法第 61條第 1項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至第七款規定之一、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或違反各該技師公會章程，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二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停止執行營造業業務

之處分；其停業期間，並不得依技師法或建築師法執行相關業務。第六十六條第四項之技師有違反

各公會之章程情節重大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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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勘驗書類 B14-2 建築工程必須勘驗部分申報表及 B14-3 建築物監造(監督、查核)報告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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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建築法 

建築法 58 條 

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發

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

強制拆除： 

一、妨礙都市計畫者。 

二、妨礙區域計畫者。 

三、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妨礙公共交通者。 

五、妨礙公共衛生者。 

六、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 

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 

 

建築法第 63 條(第五章 施工管理) 

建築物施工場所，應有維護安全、防範危險及預防火災之適當設備或措施。 

 

建築法第 68 條(第五章 施工管理) 

承造人在建築物施工中，不得損及道路，溝渠等公共設施；如必須損壞時，應先申報各該主

管機關核准，並規定施工期間之維護標準與責任，及損壞原因消失後之修復責任與期限，始

得進行該部分工程。 

前項損壞部分，應在損壞原因消失後即予修復。 

 

建築法第 89 條(第八章 罰則) 

違反第六十三條至第六十九條及第八十四條各條規定之一者，除勒令停工外，並各處承造

人、監造人或拆除人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其起造人亦有責任時，得處以相同金額之

罰鍰。 

 

 




